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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今昔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宣城市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

法律意见书 

 

今律证字（2024）第 033 号 

 

致：宣城市市政园林公用建设管理处 

本所根据与贵方签订的《专项法律服务合同》，接受贵方委托，

指派律师就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收益与融资

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。本所律师根据《预算法》《地方

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16〕155 号）《关于印发<地

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 号）《关于试点

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

预〔2017〕89 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按

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本法律

意见书。 

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宣城市市政园林公用建设管

理处已向本所提供的一切应当提供之文件资料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宣城市市政园林公用建设管理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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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《宣城市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专项债券

实施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)及相关附件 

3、《宣城市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专项债券

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》(以下简称《财务评估报告》) 

4、其他材料 

 

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提： 

    1、贵方向我们提供的所有文件是真实、准确及完整的，其复印

件与原件一致，没有重大遗漏、误导或隐瞒，且自提供该等文件之日

起直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等文件均保持完全的效力，并未被

替代、修改、补充或撤销； 

    2、前述所有文件中的信息是真实及准确的，没有重大遗漏、误

导或隐瞒，且自获得之日起直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等信息均

保持完全的效力，并未被替代、修改、补充或撤销； 

    3、所有已签署或将签署文件的各方均为依法存续并取得了适当

的授权以签署和提交该等文件，并履行文件项下的义务； 

    4、所有文件均合法有效，且在所表明的适用法律的前提下对相

关各方具有约束力； 

    5、贵方以口头方式向我们提供的信息均系真实及准确的，没有

重大遗漏、误导或隐瞒，且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该等信息仍

保持完全的效力，并未被替代、修改、补充或撤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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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本意见书中，本所律师仅对法律问题发表意见，并不对有关会

计、审计、资产评估、专业技术、信用评级、偿债能力、流动性、预

测分析、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估、专项财务评估报告、专项债券项目

实施方案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。凡对于非法律专业事项的

描述，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有关会计报表、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、

验资报告、信用评级、预测分析、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估等相关技术

或资质认证文件（如有），且严格按照相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，

本所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

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 

    本所同意宣城市市政园林公用建设管理处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

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

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宣城市市政园林公用建设

管理处为本项目对应拟发行的专项债券的申请之目的使用，不得为任

何其他目的使用本法律意见书或其相关内容。 

 

 

正 文 

    

一、相关主体资格 

（一）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

根据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16〕155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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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

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 号）之规定，专项债券需由安徽省人民政

府作为发行主体。 

（二）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 

 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 宣城市市政园林公用建设管理处是宣城市

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机构。 

宣城市市政园林公用建设管理处系事业单位法人，具体信息如

下： 

名    称 宣城市市政园林公用建设管理处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41700F153596135 

法定代表人 苏峰 

 

宗旨和业务范围 

加强市政园林公用设施建设、完善

城市功能。参与市本级年度城市建设计

划拟定，承担市本级市政、园林、公用

设施建设。 

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

开办资金 ￥10万元 

举办单位 宣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住  所 宣城市建设科技大厦 

登记管理机关 宣城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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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， 宣城市市政园林公用建设管理处系依法设立合

法存续的事业单位法人，具有市政、园林、公用设施建设的职责，具

备本项目实施机构的主体资格。 

 

二、申请项目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债券基本情况 

 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 此次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

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总额为 103,000.00 万元，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

率附息债券，全部为新增债券，涉及宣城市 1 个地区，其中：2020

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10,000.00 万元，2021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

15,000.00 万元，2022 已发行专项债券 7,000.00 万元，2024 申请专

项债券 71,000.00 万元（本次续发 18,000.00 万元，后续发行

53,000.00 万元）。债券期限均为 10 年期，按半年付息，到期一次还

本。募集资金计划专项用于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

目建设。 

（二）募集债券对应的建设项目 

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位于宣城市西北部

的巷口桥火车站周边，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三条市政道路的建设，即西

环路（乐义冈路）工程、通港路工程、梅子冈路南延段工程和巷口桥

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防洪排涝设施，详情如下： 

1、西环路（乐义冈路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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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，道路西起铜山路，终点交与昌言路，

道路全长约 5430m，红线宽 40m，近期建设宽度 33m。配套建设供水

管网 5430m,雨水管网 5210m，污水管网 4320m，尾水管网 4000m，电

力管网 3000m,燃气管网 1800m。 

2、通港路 

规划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，道路西起西环路，终点交与昭亭北

路，规划道路全长约 3420m，红线宽 30m，其中（西环路—梅子冈路）

段近期建设宽度 27.5m,（梅子冈路—昭亭路）段近期建设宽度 25m。

配套建设供水管网 3420m,雨水管网 3220m，污水管网 2980m，尾水管

网 300m，电力管网 1700m,燃气管网 1000m。 

3、梅子冈路南延段 

规划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，道路北起昌言路，终点接于规划货

运路(暂定名)，道路全长约 1150m，红线宽度为 24m。配套建设供水

管网 1150m,雨水管网 1080m，污水管网 960m，电力管网 1150m,燃气

管网 350m。 

4、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防洪排涝设施 

为解决片区防洪排涝问题，新建排水箱涵，箱涵为单孔 4.5×3m，

自南向北穿越物流基地，终点接现状皖赣铁路箱涵，全长约 300m。 

本项目工程于 2019年 6 月启动，2020年 12月开工，2024年 12

月完工，建设期为 4 年，项目工程总投资 132,000.00 万元。 

（三）申报项目的合法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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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，项目取得行政审批、核准和备案

等情况如下： 

2019年 8 月 15日，宣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《关于宣城市

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议书的复函》（发改审

批函［2019］212 号）； 

2019年 8 月 16日，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巷口桥铁路二级

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颁发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（选字第

341800201900022）； 

2019年 8 月 21日，宣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《关于宣城市

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函》（宣

自然资规函［2019］1309 号）； 

2019年 8 月 22日，宣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《关于宣城市

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》

（发改审批函［2019］220 号）； 

2019年 8 月 23日，宣城市宣州区生态环境分局作出《关于宣城

市市政园林公用建设管理处宣城市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

础设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核意见》。 

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，经项目监理单位审

核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签发《工程开工令》，开工日期为 2020 年 12

月 25日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己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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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发改委、环境、国土等部门的立项、可研、环评、用地许可等批复，

该项目具备合法性。 

 

三、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

（一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情况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 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

总投资为 132,000.00 万元，其中：工程费用 93,342.30 万元，工程

建设其他费用为 30,435.50 万元（含征地拆迁费 27,021.00 万元），

预备费 3,229.15 万元，建设期利息 4,993.05 万元。 

本项目总投资 132,000.00 万元的资金来源为：项目单位自筹资

金 29,000.00 万元，占总投资比例为 21.97%；非标专项债券融资

103,000.00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78.03%。 

本项目发债本金总计 103,000.00 万元，其中：2020 年已发行专

项债券 10,000.00 万元，2021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 15,000.00 万元，

2022已发行专项债券 7,000.00万元，2024申请专项债券 71,000.00

万元（本次续发 18,000.00 万元，后续发行 53,000.00 万元），债券

期限 10 年，利息按半年支付，到期一次性还本。 

（二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偿还债券本息资金来源主要是周边土

地出让金收入、道路广告位出租收入、物流服务收入等。经计算，该

项目对本次发行债券的本息覆盖倍数 1.42，该项目的预测收益能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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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 

安徽同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财务评估报告》认为，

在宣城市市政园林公用建设管理处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

项假设前提下，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，预期收

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平衡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 21.97%，符合《国务院

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26号）

关于项目资本金投入比例要求；本项目的预期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

债券本金和利息，符合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要求达到

平衡的要求，符合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的相关规定。 

 

四、本次债券偿债风险提示 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各种风

险如下： 

（一）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

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主要包括：工程项目管理方

面的风险及项目运营方面的风险。 

（二）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

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主要包括：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、利率

波动风险、存续债券置换不畅风险、流动性风险。 

针对上述风险，《实施方案》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管理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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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，《实施方案》揭示了本项目存在一定的风险，但

同时针对风险提出了具体应对措施，可以有效规避风险。 

 

五、相关文件及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

1、《财务评估报告》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

安徽同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本次申请项目收益专项债券

出具了《财务评估报告》。安徽同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宣

城市宣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418027316685816）和安徽省财政厅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

书》（执业证书编号：34140121）， 且出具前述财务评估报告的经办

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年检合格的《注册会计师执业证》。 

2、《法律意见书》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

安徽今昔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。本所是经

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313400007865403744），经办律师均持有经 2023 年度考核

合格备案的《律师执业证》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为本次专项债申报提供《财务评估报告》的会计

师事务所及经办会计师，以及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的律师事务所及律

师均具备相关资质和从业资格。 

 

六、结论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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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

    1.宣城市市政园林公用建设管理处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，具有

市政、园林、公用设施建设的职责，具备本项目实施机构的主体资格。 

2.本次专项债券对应的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

项目己获得发改委、环境、国土等部门的立项、可研、环评、用地许

可等批复，该项目具备合法性。 

3.本次专项债券对应的巷口桥铁路二级物流基地配套基础设施

项目，项目资本金投入比例符合要求，符合专项债券对项目融资与收

益达到平衡的要求。 

4.本次申报专项债券《实施方案》已经揭示了潜在影响项目收益

和融资平衡结果的各种风险，提出了规避风险的应对措施。 

5.为本次申报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均系依法设

立并合法存续的中介机构，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，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

盖本所公章后生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